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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德恒2018［001］号 

致: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 所”)接受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

派杨蕤、陆野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依法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事实的了解以及对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验证，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已提前26日以公

告方式向公司全体股东通知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时间、会议召集人、会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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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股权登记

日、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等有关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于2018年4月24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4月24日14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郑

武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限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方式及审议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

(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03，305，26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651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亦受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经验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代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均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公司本次会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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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登记日2018年4月17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

均具备出席会议的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数据，以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36，300股。以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之股东身份及出席会议、投票表决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股东15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04，141，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7588%；其中，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1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960，7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1230%;该等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资格。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系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且

在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11项，

与本次会议通知中载明的拟审议事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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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验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推举的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

的有效表决情况表。 

根据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3，390，1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

反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3，430，9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

反对710，6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3，430，9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

反对710，6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3，430，9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

反对710，6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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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年报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390，1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

反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390，1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

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622，539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7821%；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4172%;弃权622，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007%。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7年度公司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390，1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

反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度向金融机构借款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执行回避制度,未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1，856，8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97%;反

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7821%；反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21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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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执行回避制度,未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1，856，8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97%;反

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7821%；反对75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21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430，9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反

对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197，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5%;反

对321，0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弃权622，539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799%；反对321，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4194%;弃权622，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007%。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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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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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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